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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时间：2022年 10月 17日下午 14：30 

地点：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 168 号合众大厦 12 层浙江东日股

份有限公司 1 号会议室 

主持人：杨作军董事长 

一、大会介绍 

1 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到会来宾及股东出席情况 主持人 

2 宣读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董事会秘书 

二、会议议案 

1 
关于同意衢州东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常山东日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秘书 

三、审议、表决 

1 股东现场发言和提问 - 

2 推选计票人、监票人 主持人 

3 
股东投票表决、工作人员统计现场会议表决情况，合并现场

和网络投票结果 

- 

4 宣读表决结果 监票人 

5 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会秘书 

6 宣读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 

7 与会董事、监事签署相关文件 - 

8 宣布会议结束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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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东 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

效率，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现场会

议表决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融资融

券券商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务会员投票系统，

按照所征集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票意见，参加股东大会投票。 

二、凡现场参加大会的股东请按规定出示股东帐户卡、身份证或

法人单位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等证件，经验证后领取会议资料，方可

出席会议。 

三、在主持人宣布股东到会情况及宣布大会正式开始后进场的在

册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可列席会议，但不享有本次会议的表决权。 

四、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及

代理人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律师以及公司邀请的其他代表

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五、大会发言安排不超过 1小时。为维护股东大会的秩序，保证

各股东充分行使发言、表决和质询的权利，各股东应当在大会开始前

向大会登记处登记，填写《股东大会发言登记表》，并明确发言的主

题，由大会登记处根据股东提出发言要求的时间先后、发言内容，提

交给会议主持人，安排股东发言时间。股东发言，应当首先进行自我

介绍，每一位股东发言不超过 5 分钟。股东不得无故中断大会议程要

求发言。在议案审议过程中，股东及代理人临时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

题提出质询的，须举手申请，并经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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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代理人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方案，简明扼要。非股东

及代理人在会议期间未经大会主持人许可，无权发言。主持人可安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股东及代理人发

言时，应先报告所持股数和姓名。议案表决开始后，大会将不再安排

股东及代理人发言。 

六、请与会者在会议中不要大声喧哗并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至静

音状态，以保持会场正常秩序。 

七、各项议案均由股东或股东代表以记名方式分别表决。参加现

场会议的法人股股东，如有多名代表，均应推举一名首席代表，由该

首席代表填写表决票。表决按股东持股数计票，每一股有一票表决权。 

八、会议期间离场或不参加投票者作弃权处理。 

九、会议设监票人两名，由本公司监事和股东代表担任。 

十、在表决意见栏中填写“同意”、“反对”或“弃权”；在表决

栏中填写投票数；不填、夹写规定以外文字或填写模糊不清无法辨认

者，视为无效票，作弃权处理。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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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同意衢州东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常山东日市场

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下面由我代表公司董事会宣读《关于同意衢州东日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为常山东日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请

各位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常山东日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为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衢州东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之参股子公司，衢州东日持有常山东日

45%股权。常山东日目前主要负责“浙赣（常山）农副产品商贸物流

中心”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为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常山东日

拟向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申请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额度的贷款，期限为 4 年， 衢州东日将采取股权质押+

信用保证组合担保方式为该笔借款按公司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4,5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应

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衢州东日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常山东日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截至本议案审议之日，衢州东日持有常山东日 45%股权，且公司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叶郁郁先生兼任常山东日的董事。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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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从审慎角度，将常山东日作为公司关联方。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常山东日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22MA2DJJ0E2C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金川街道上埠村鲁里 171号 

法定代表人：陈昭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贸市场管理服务；酒店管理；物业管理；

广告设计、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

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物联网应用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品

牌管理；食用农产品零售；大数据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万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39.12 12,874.22 

负债总额 733.52 9,392.46 

财务指标（万元） 2021年年度（未经审计） 2022年 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44.59 -323.30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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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东日为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日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之参股子公司，衢州东日持有常山东日 45%股权。 

常山东日股权结构如下：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常山东日其他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况 

本次对外担保协议或相关文件尚未签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待实际发生时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截至本议案审议之日，宏城嘉华集团有限公司、温州欣茂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衢州市丹飞农产品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常山东日 30%、15%、

10%的股权，上述三家股东单位均根据其持股比例对常山东日提供相

应的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常山东日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山

东日）资信状况良好，经营状况稳定，本次衢州东日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常山东日的日常运营及“浙

赣（常山）农副产品商贸物流中心”项目的开发、建设，加之常山东

日的财务工作接受公司统一管理，衢州东日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不会对衢州东日整体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衢州东日按持股比例为常山东日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4,500 万元。 

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衢州东日对常山东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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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的担保行为是为了保障其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降低融

资成本，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衢州东日本次

对外担保事宜按照相关审议程序进行审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案。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同意将上述议案递

交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会议审议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议案审议之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人民币 49,914.40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6.33%,占净资产的 23.71%。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十月十七日 

 

 

 

 


